职业年金补记业务申报材料清单

一、申报表
1.《职业年金记实/补记申请表》（附后）




















	职业年金记实/补记申请表

	单位名称：
	
	
	
	
	单位：元

	姓名
	性别
	公民身份号码
	记实
	补记

	
	
	
	记实原因
	记实区间
	补记区间
	补记总月数
	2014年9月本人月工资收入纳入个人缴费基数金额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单位（公章）
	主管部门（公章）




注意事项：
1.2025年9月之前的职业年金虚账按年度记实，2025年10月起可按月记实。
2.补记：2014年10月1日后办理了正式调动或辞职、辞退手续离开机关事业单位的参保人员（不含被开除、判刑等人员）。补记区间仅包含2014年9月30日前机关事业单位期间工作年限（注意不含部队服役期间）。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3.职业年金补记需主管部门审定，加盖公章。
